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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異熟（P.5） 

一、變異而熟。因變異時，果方成熟。（種子爛壞，禾方生故。） 

二、異時而熟。因果不同時。 

三、異類而熟。因是善惡，果唯無記。 

 

2. 損益（P.5） 

《釋論》：「眼等利鈍，識明昧故。」 

《俱舍論》：「隨根增損，識明昧故。非色等變令識有異，以識隨根，不隨

境故。」 

 

3. 有對（P.8） 

《大毗婆沙論》七十六卷二頁云：「應知有對，總有三種。一、障礙有對。

二、境界有對。三、所緣有對。障礙有對者，如以手擊手，以手擊石，以

石擊石，以石擊手，以杵擊鍾。此等展轉更相障礙，如是名為障礙有對。

境界有對者：如眼根等諸有境法，各於自境界有所拘礙，如是名為境界有

對。所緣有對者：如心心所有所緣法，各於自所緣有所拘礙，如是名為所

緣有對。」 

《俱舍論》二卷一頁云：「唯色蘊攝十界有對。對是礙義。此復三種，障礙、

境界、所緣異故。障礙有對，謂十色界。自於他處被礙不生，如手礙手，

或石礙石，或二相礙。境界有對，謂十二界，法界一分。諸有境法，於色

等境。所緣有對，謂心心所於自所緣。 

境界、所緣復有何別？若於彼法，此有功能，即說彼為此法境界。心心所

法執彼而起，彼於心等名為所緣。 

云何眼等於自境界所緣轉時，說名有礙？越彼於餘，此不轉故。或復礙者，

是和會義。謂眼等法，於自境界及自所緣和會轉故。」 

 

4. 心所有法（P.16） 

《成唯識論述記》： 

一、恒依心起。心若無，心所不生。要心為依方得生故。 

若爾，心望遍行，應名心所？ 

二、與心相應。彼五說與心相應故，心不與心相應故。又時、依、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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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義具故，說名相應。由此，色等亦非心所。 

既爾，心具四義，與五相應，應名心所？ 

三、繫屬於心。以心為主，所繫屬之。心有自在，非所。以是義故，繫屬

於心。 

有此三義，故名心所。 

 

5. 相應（P.17） 

《集論》：「略說相應有六種。謂不相離相應、和合相應、聚集相應、俱有

相應、作事相應、同行相應。」 

《雜集論》：「此同行相應復有多義。 

謂他性相應，非己性。如心不與餘心相應，受不與餘受相應。如是等。 

又不相違相應，非相違。如貪、瞋不相應，善、不善不相應。如是等。 

又同時相應，非異時。如現在、去、來不相應。 

又同分界地相應，非異分界地。如欲界、色、無色界不相應。初靜慮、第

二靜慮不相應。如是等。」 

《大毗婆沙論》：「相應名義，異體相望而建立故。」 

 

6. 觸種類（P.30） 

本論卷五十四（披 P.4316） 

若觸處中所說造色滑乃至勇，當知即於大種分位假施設有。 

謂於大種清淨性，假立滑性。 

於大種堅實性，假立重性。 

於大種不清淨、不堅實性，假立澀性及輕性。 

於大種不清淨、慢緩性，假立軟性。 

由水與風和合生故，假立有冷。 

由闕任持不平等故，假立饑渴及弱力。 

由無所闕無不平等故，假立彊力及飽。 

由不平等變異錯亂不平等故，假立病。 

由時分變異不平等故，假立老。 

由命根變異不平等故，假立死。 

由血有過患不平等故，假立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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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惡飲食不平等故，假立悶絕。 

由地與水和合生故，假立黏。 

由往來勞倦不平等故，假立疲極。 

若遠離彼，由平等故，假立憩息。 

由除垢等離萎顇故，假立勇銳。（萎：衰頹、不振奮、病。悴：憂傷、憂愁。

銳：有力量） 

如是一切，說諸大種總有六位。謂淨不淨位、堅不堅位、慢緩位、和合位、

不平等位、平等位。 

 

7. 意地得名所以（P.34） 

《瑜伽師地論釋》：「 言意地者，六、七、八識同依意根，略去識身相應

三語，故但言意。 又實義門雖有八識，然隨機門但有六識，六、七、八

識同第六攝，就所依名，故但言意。所依非色，或離於身，猶如心受，故

不言身。相應准前，故略不說。 又六、七、八，雖皆同有心意識義，心

法、意處、識蘊攝故，然意義等，故但言意，皆是思量意根攝故。第八持

種，心義偏強；第六普遍了別境界，識義偏強；是故不說心地、識地。身

及相應，略故不說。地義如前。」 

 

8. 六、七、八識之俱有依（P.38） 

《成唯識論》：「第六意識俱有所依，唯有二種，謂七、八識，隨闕一種必

不轉故。第七意識俱有所依，但有一種，謂第八識，藏識若無，定不轉故。

阿賴耶識俱有所依，亦但一種，謂第七識，彼識若無，定不轉故。」 

 

9. 無見無對色（P.38） 

本論卷六十五（披 P.5182） 

一、因緣故：謂具威德三摩地俱諸色勝解，當知是名無見無對色生因緣。 

二、據處所故：彼既生已，處所可得，是故名色。 

三、顯現故：雖不與彼十有色處自相相應，然得似彼自性顯現。 

於餘色聚容受、往來等業非障礙住，又非一切清淨之色及依彼識所取境界，

亦非所緣，是故說名無見無對。 

四、無變異故：手足等觸不能損壞，是故說名無有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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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緣故：又根本定，名具威德三摩地，此色是彼所緣，非餘。 

譬如非一切心皆能變化，若所有心具大威德方能成辦，非所餘心。 

此亦如是，要具威德極靜定心，方能為緣生此無見無對諸色。此如化色，

亦非不具大威德心及不定心所緣境界，但是彼心所緣境界。 

法處所攝色 

本論卷三：「有二種，謂律儀不律儀所攝色，三摩地所行色。」 

《顯揚論》卷一：「謂一切時意所行境，色蘊所攝，無見無對。此復三種，

謂律儀色、不律儀色，及三摩地所行境色。」 

《雜集論》卷一：「略有五種。謂極略色、極迥色、受所引色、遍計所起色、

自在所生色。」 

 

10. 轉、隨轉（P.43） 

本論卷三（披 P.211） 

又由二種因故，或染汙，或善法生。謂分別故（轉），及先所引故（隨轉）。

意識中所有，由二種因。在五識者，唯由先所引故。 

 

11. 狂（P.53）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5）T29, p0083a 

由五因故，有情心狂。一、由有情業異熟起。謂由彼用藥物咒術令他心狂，

或復令他飲非所欲若毒若酒，或現威嚴怖禽獸等，或放猛火焚燒山澤，或

作坑阱陷墜眾生，或餘事業令他失念，由此業因，於當來世感別異熟，能

令心狂。二、由驚怖。謂非人等現可怖形來相逼迫，有情見已遂致心狂。

三、由傷害。謂因事業惱非人等，由彼瞋故，傷其支節，遂致心狂。四、

由乖違。謂由身內風熱痰界互相違反，大種乖適，故致心狂。五、由愁憂。

謂因喪失親愛等事，愁毒纏懷，心遂發狂，如婆私等。 

婆私－《大般涅槃經卷》十六：「復次，善男子！舍衛城中，有婆羅門女姓婆私吒，

唯有一子，愛之甚重，遇病命終。爾時女人愁毒入心，狂亂失性，裸身無恥，遊行四

衢，啼哭失聲，唱言：『子！子！汝何處去？』周遍城邑，無有疲已。而是女人已於

先佛殖眾德本。善男子！我於是女起慈愍心，是時女人即得見我，便生子想，還得本

心，前抱我身，嗚唼我口。我時即告侍者阿難：『汝可持衣與是女人。』既與衣已，

便為種種說諸法要，是女聞法歡喜踊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

時實非彼子，彼非我母，亦無抱持。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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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死心三位（P.79） 

《倫記》卷二 

一、正死心 後 末後剎那 無記 
細想現行 

二、次前潤生心 中 唯第六識我愛相應 有覆無記 

三、次前明利心 初 憶自所習善惡法 三性心 麤想現行 

 

13. 識離身．冷觸（P.79） 

《大毗婆沙論》卷六十九：「有情死已，或生惡趣、或生人中、或生天上、

或般涅槃。生惡趣者，識在腳滅；生人中者，識在臍滅；生天上者，識在

頭滅；般涅槃者，識在心滅。」 

《成唯識論演祕》：「《眾生未然三界經》云：人臨終時，將生地獄神識從足

出，生畜生者從膝出，墜餓鬼者從腹出，生人者從心出，生天者從眼出，

作聖人者從頂出。」 

明．普泰法師《八識規矩頌補註》卷下：「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傍生

膝蓋離，地獄腳板出。」（此註說引自《雜寶藏經》及《瑜伽論》、《攝論》，

然《雜寶藏經》無此說，《瑜伽論》、《攝論》亦非如此說。） 

 

14. 分別（P.104） 

卷三十六（披 P.2998） 

此中所說略有二種。一者、分別自性，二者、分別所依、分別所緣事。 

如是二種，無始世來，應知展轉更互為因。 

謂過去世分別為因，能生現在分別所依及所緣事。 

現在分別所依緣事既得生已，復能為因，生現在世由彼依緣所起分別。 

於今分別不了知故，復生當來所依緣事；彼當生故，決定當生依彼、緣彼

所起分別。 

 

15. 行苦（P.105） 

《俱舍論頌》： 

如以一睫毛，置掌人不覺，若置眼睛上，為損及不安。 

愚夫如手掌，不覺行苦睫，智者如眼睛，緣極生厭怖。 

 

16. 二種轉依（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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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揚聖教論》卷十六： 

「又聲聞轉依，以於流轉背修故得。菩薩轉依，以方便修及無二智為依止

故得。云何以方便修？謂由無間達法性故、所緣大故、發起最勝勤精進故、

顧有情故、了諸行故。云何無二智為依止？謂不住流轉及以寂滅，不顧流

轉故、顧諸有情故。由此因緣，當知佛智最勝無上，所以者何？餘有情智

或住流轉，或住寂滅，故非無上。」 

 

16. 如是句義甚為難悟（P.126） 

《倫記》卷三： 

三藏云：「我無我所時方等分，我所童僕瓔珞等誰，我所資具等事，非唯我

所體亦空，故非他我時方分等三。」 

景師云：「謂我無有若莊嚴分、若僮僕誰、若資生事，既無此所，明知無我。

次言『我亦都非若分、若誰、若事』者，謂汝我自體，非是他我若莊嚴分、

若僮僕誰、若資生事，明知無我。」 

備師云：「我無五蘊分，無我見誰，我所見事。非唯自身無此三義，他身亦

無分、誰、事也。」 

基師又解：「分，謂類；誰，謂體；事，謂物。初破我所，後破我體。或分，

謂三世時分；誰，即我體；事，則我所。初觀自身，後觀他身。」 

 

17. 火、水、風災時間（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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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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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禪至三禪壽量： 

初 禪 梵眾天 20 中劫 梵前益天 40 中劫 大梵天 60 中劫 

二 禪 少光天 2 大劫 無量光天 4 大劫 極淨光天 8 大劫 

三 禪 少淨天 16 大劫 無量淨天 32 大劫 遍淨天 64 大劫 

 

 


